
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用户需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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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标人资格：
（1） 投标人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且为独立法人。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 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如非三证合一证照，同时提供税务登记证副本）
（3） 投标人必须具有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的相关资质；
（4） 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年内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如依法免税，则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5） 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投标人出具声明函）
（6） 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投标人出具声明函）。
（7） 最近三年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要求提供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全国法院信息查询的网页截图。

2、 采购项目内容
本项目为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每天定时定点清运内产生的生活垃圾，负责用户周边环境清扫，保证用户院区卫生。

花都院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价格最高限价表

	序号
	名称
	月数量
	单价
	小计（元）
	备注

	
	
	（桶或M2）
	（元）
	
	

	1
	生活垃圾处理费
	2400
	
	
	每日约 80 桶，每桶240L，按实际产生量结算。

	2
	生活垃圾运转费
	2400
	
	
	每日约 80 桶，每桶240L，按实际产生量结算。

	3
	院区周边清洁费
	30
	
	
	院区周长280米*2.5=700平方米，30平方米以内，每平方米    元，超出30平方米的每平方米    元，

	
	
	670
	
	
	

	
	月合计（元）
	
	
	
	

	
	年合计（元）
	
	
	
	

	
	3年合计（元）
	
	
	
	

	备注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和清洁卫生费的通告》（穗城管规字〔2022〕1号）

	
	《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和清洁卫生费收取管理制度》的通知》（花城管规字〔2023〕1号）

	
	以上费用参照南北院情况按院区床位全部运行预算，但运行过程中按实际收运桶数结算。



3、 服务内容
负责每天1-2次定时定点收运院区内产生的生活垃圾，以及清洁院区周边环境，以保证用户院区卫生。
4、 承包方式
1．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费用按实际收运数量结算：院区全部床位运行后估计每天产生：生活垃圾约80桶/天，每月共计2400桶（240L/桶）。
2．项目总预算       元。
5、 项目范围及内容
1． 总体要求：本项目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满足采购人需求，为采购人提供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方案。
2． ★生活垃圾收运时间要求：
（1）生活垃圾应于每日早上7:30前或和下午5:30前收运（全年无休），保证日产日清，按时按点收运，如出现特殊情况（如：极端天气、紧急情况等）需提前与院区负责人做好沟通工作，并提供应急方案。
3．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需执行《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和清洁卫生费的通告》（穗城管规字〔2022〕1号）、《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和清洁卫生费收取管理制度》的通知》（花城管规字〔2023〕1号）、《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20修订）、《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4． 院区内收运生活垃圾的路线不影响采购人其他工作的正常运行。
5． 如遇采购人迎检等情况，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需积极配合收运生活垃圾。
6． 在收运生活垃圾过程中，投标人需配合采购人，按要求如实对生活垃圾收运数据进行记录、核对和归档。
7． 垃圾桶容量须符合广州市市容市貌要求统一规格尺寸。
8． 在收运生活垃圾过程中，如有垃圾散落需及时清洁干净，保持院区卫生。
9． 在收运生活垃圾后，需及时清洁干净污物装卸区，保持院区卫生。
10． 服务期内，投标人须承担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等全部安全责任。
11． 所有收集的普通生活垃圾，必须清运至正规的垃圾处理场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清运过程确保不遗撒、不渗漏，严禁偷排垃圾。生活垃圾收集作业中，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遗洒、飞溅。
12． 服务期内，投标人服务人员应严格按照有关作业规程进行操作，推送垃圾桶时应轻拿轻放，禁止脚踢、抛甩垃圾桶。作业结束后，应将垃圾桶归位，盖好桶盖，清理散落垃圾，确保收集点及其周边干净整洁。
13． 投标人提供的清运车辆需符合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要求，有防污水滴漏装置，车箱体密封性好，确保运输过程中无跑冒滴漏，垃圾夹带、拖挂现象。
14． 服务期内，投标人不得以车辆故障、事故、塞车等理由，造成垃圾积存、清运不及时等情况。
15． 服务期内，投标人建立健全应急处理机制，如出现车辆机油和运输物等撒漏现象以及其他突发情况，投标人必须采取应急措施科学处理。
16． 若有其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及时收运，需及时与采购人报备原因和提供后续解决方案。
6、 服务期说明
合同有效期3年，自202  年  月  日至202 年  月  日，或结算费用总额达到采购预算￥       元时止，以先到者为准。
7、 报价要求
1.投标人按每项服务报出单项报价，报价应是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全部内容的价格表现。即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费用、垃圾清洁卫生费、人工、车辆、税金等涉及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2.投标人应在充分考虑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的基础上合理报价，在合同执行期间保持不变，投标人不得再以其它任何形式向院方索要增加任何的费用。
8、 结算方式
1.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服务费用按实际收运数量结算；
3.投标人每月初根据上月双方确认的结算金额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金额准确的发票，采购人收到投标人的发票并完成医院审批流程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的服务费用。
4.付款方式：采用支票、银行汇付（含电汇）等形式。
9、 其他说明
未尽事宜及采购人可能对垃圾收运处置服务的调整要求可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由采购人与投标人商榷解决方案，最终由采购人确认。
10、 违约责任
1． 若因投标人服务范围内的清洁服务质量达不到标准而受到有关部门（上级卫生主管部门、环卫、市容、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的批评或处罚，由投标人承担罚金等全部责任。
2． 未经院方书面允许，投标人不得私自将本项目进行转包或分包，一旦出现该情况则视为投标人严重违约，院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且投标人应为院方的所有损失负责并退还所有院方已支付给投标人的款项；
3． 院方根据合同约定对投标人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如由于投标人自身的原因导致服务未达到标准，院方有权要求投标人补做，补做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负责；如投标人补做后仍未达标，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 院方应按本合同规定按时支付服务费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若院方延迟支付服务费达一个月，按拖欠额的1%向投标人支付违约金。
5． 若其中一方违约，对方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并追索相应之损失。
6． 其它违约责任按合同其他条款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处理。


